屏東縣103學年度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學鑑定申請須知

一、依　  據：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2條及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

法」辦理。

二、申請資格：凡設籍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年滿五足歲未滿六足歲（民國97年9月2日至98年9月1日出生）具資賦優異特質之兒童。

三、申請方式：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本縣特殊教育資源網下載，或向各戶籍所屬學區國小或各公私立幼兒園索取申請表，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報名。

四、報名地點：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900屏東市華正路80號，和平國小內，電話：08-7371783）

五、鑑定工作進度表：

	日　期
	星期
	工　  作  　項　  目
	辦　理　地　點
	注      意      事      項

	103.01.27

｜

103.03.07
	
	領取或下載提早入學鑑定申請表件
	所屬學區國小、公私立幼兒園、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網
	申請表下載網站：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www.ptc.edu.tw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網ser.ptc.edu.tw


	103.03.05
｜

103.03.07
	三

 ｜ 

五
	受理家長、監護人親自報名、審查、繳費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和平國小內）
	1.報名時間：9:00—16:00（中午不休息）

2.交報名及初試費：捌佰元

	103.03.23
	日
	對申請者實施初試
	屏東市和平國小
	1.請參照提早入學鑑定家長注意事項通知

2.請於上午8：30前到達考場，並查看考場座次

	103.03.24
	一
	公告參加複試名單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www.ptc.edu.tw
	1.參加複試名單，下午6時前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2.以掛號寄發初試結果通知單

	103.03.30
	日
	1.對參加複試者實施個別

智力測驗

2.評估社會適應

3.召開鑑定會議
	屏東市和平國小
	1.交複試費：壹仟元。

2.施測時間：上午9：00-12：00

	103.04.01
	二
	公告通過複試名單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www.ptc.edu.tw
	1.通過複試名單，下午6時前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

2.以掛號寄發複試結果通知單

	103.04.03
	四
	寄發鑑定結果通知單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六、報名手續（資料不齊全者，恕不受理報名）
1.申請表

2.戶口名簿正本、影印本各乙份（正本於查驗後歸還）。
3.領取「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家長版」及「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教師版」。
（1）「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家長版」：需由家長或監護人，針對兒童身心發展情形據實填寫，合計總分及簽名。
（2）「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教師版」：需由幼兒園任課老師，針對兒童學習能力及入學準備度據實填寫，合計總分及簽名。
4.具有身心障礙資格之考生，需申請考試服務者，請填寫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以作

為提供考試服務之審查依據。

七、參加甄選：

    1.初試：團體智力篩選測驗

    2.複試：個別智力測驗

 3.初試報到時，一併繳回「學前兒童入學能力檢核表」(家長版、教師版兩份)並且放入報名時之信封彌封交回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八、繳費標準：

1.報名及初試費（含初試測驗費用）：捌佰元

2.通過初試者再繳交複試費（含個別智力測驗費用）：壹仟元

3.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繳交報名及初試費、複試費：

（1）家長持社政或鄉鎮市公所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2）身心障礙學生或父母一方具身心障礙資格，持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

九、鑑定標準：

1.依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符合智能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以上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且社會適應行為之評量結果與適齡兒童相當。

2.鑑定結果不公佈測驗原始分數，只公佈通過鑑定與否。

十、通過鑑定者持提早入學資格證明書，依規定向所屬學區國民小學登記入學。
屏東縣103學年度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學鑑定申請表 編號：
	學生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學前就讀

幼兒園
	(園名全銜)                                                   （如未接受學前教育，不必填寫）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住宅電話
	

	戶籍所屬

學區小學
	

	父母或

監護人
	父親姓名：                          電話：          手機：          
母親姓名：                          電話：          手機：          
監護人姓名：              關係：    電話：          手機：          

	同意簽章
	本人子女          於學前階段生活及社會適應良好，具有資賦優異特質，

擬申請參加本縣提早入小學鑑定。

                                  監護人(家長)：____________簽章

	以下欄位，家長無需填寫

	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教師版）
1.學習能力分數      分

2.入學準備度      分
	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家長版）
1.學習能力分數      分

2.入學準備度      分
	初試
	□通過  □未通過

	
	
	複試
	□通過  □未通過

	經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屏東縣103學年度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學鑑定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障礙類別
	
	障礙

程度
	

	考生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黏貼處（請浮貼於右側-------------------------------------------）



	請具體陳述考生所需要的考試服務及其原因
	

	輔具自備項目
	請考生自行準備（請勾選）：
□放大鏡 □檯燈 □助聽器 □輪椅 □擴視機
□醫療或其他輔助器具(請說明：                      ）

	其他特殊需求
	

	審查結果

（此欄由鑑輔會委員填寫）
	


說明：

一、本表需於報名時一併繳交，無需申請安排應考服務者免繳。
二、鑑輔會將依考生申請之特殊需求進行審查，儘量提供應考服務，但本項服務不具有任何成績加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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